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并请

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 、2023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执行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年新

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

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查

批准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意见，顶住外部压力、克服

内部困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

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

险，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取得重大决定性胜

利，我国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总体回升向

好，主要发展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26.06 万亿元，增

长 5.2%；城镇新增就业 1244 万人，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0.2%；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年末外汇储备规

模为 32379.77 亿美元。

（一）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组合政策效
应持续显现。密切跟踪分析经济运行走势变

化，宏观政策突出固本培元，系统打出一套“组

合拳”，分批次明确阶段性政策后续安排，常态

化开展政策预研储备，有力有序推出了一系列

务实管用的新政策举措，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

合力。

一是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延续优化完

善税费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等的支持力度。增发 1 万亿元国债，聚焦

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优先支

持建设需求迫切、投资效果明显的项目。安排新

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元，支持一批补短

板、强弱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全

年新增税费优惠超过 2.2 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7.46 万亿元，增长 5.4%，民生、基层“三

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先后 2 次下

调存款准备金率、2 次下调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

借贷便利（MLF）利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

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1 年期和 5 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降 0.2 个和 0.1 个百

分点，企业贷款利率下降 0.29 个百分点。充分运

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支农支小、科技

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支持力

度。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

定。2023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和社

会融资规模存量分别增长 9.7%和 9.5%。全年人

民币贷款增加 22.75 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1.31 万

亿元。

二是政策统筹进一步强化。加强新出台政

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清理和废止有悖

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持续提升宏观政策的

协同性、精准性、有效性。组织开展“十四五”规

划实施中期评估，“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实现

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三是经济宣传引导进一步加强。积极宣传

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力做好经济形势和政策

宣传解读，主动回应社会热点和舆论关切，及时

做好解疑释惑，全方位、多角度讲好中国经济故

事，旗帜鲜明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二）积极促消费扩投资，内需支撑作用明显
增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恢复和扩大消

费摆在优先位置，大力促进有效投资，内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11.4%，其中最终消费支出

贡献率为 82.5%。

一 是 消 费 潜 力 进 一 步 释 放 。 出 台 实 施 恢

复和扩大消费的 20 条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

汽车、家居、电子产品等重点消费，延续和优化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

政 策 ，加 快 推 进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全 国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累计达 859.6 万台。加强消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持 续 优 化 消 费

环境。推动文化、旅游、餐饮

等 生 活 服 务 消 费 加 快 恢 复 ，

全 年 服 务 零 售 额 增 长 20.0%，

国 内 出 游 人 次 、居 民 出 游 花

费 分 别 增 长 93.3% 和 140.3% 。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47.15 万亿元，增长 7.2%，其

中 ，网 上 零 售 额 达 到 15.43 万

亿 元 ，增 长 11.0%。 成 功 举 办

中 国 品 牌 日 活 动 。 开 展“ 消 费 提 振 年 ”活 动 。

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二是有效投资持续发力。积极发挥政府投

资带动放大效应，制定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管

办法，加强和改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管理。进

一步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

目资本金的行业范围，将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

造、普通高校学生宿舍等纳入专项债券投向领

域。完善推进有效投资长效工作机制，强化用

地、用海、用能、环评等要素保障，川藏铁路、西部

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骨干工程等“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

取得重大进展。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 17 项

措施，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特许经营项目，稳妥推进投贷联动试

点合作，将消费基础设施等更多领域纳入基础设

施 领 域 不 动 产 投 资 信 托 基 金（REITs）发 行 范

围。建立全国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截至

2023 年末，各地通过平台公开推介项目 6067 个，

项目总投资规模 5.97 万亿元。持续向金融机构

推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项目，并推动扩大贷款投

放。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0.30 万

亿元，增长 3.0%。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3%，

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5.9%、6.5%，其中

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 14.2%，制造业民间投资

增长 9.4%。

（三）大力强化创新驱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成效明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加强科技发展规

划、改革、政策等顶层设计，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持续提升。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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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4年 3月 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 于 2023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4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2024年 3月 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财政部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审查，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

提出意见。

一 、2023 年 中 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 是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

恢复发展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严

格执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的预

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

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

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3 年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在四季度增发国债

10000 亿元，支持地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其中 2023 年预算安排 5000 亿元，

其余 5000 亿元结转 2024 年使用，相应对年初预

算安排作了调整。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784.37 亿元，为

预算的 99.8%，比 2022 年增长 6.4%。其中，税收

收 入 181129.36 亿 元 ，增 长 8.7% ；非 税 收 入

35655.01 亿元，下降 3.7%。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16840.68 亿元，收入总量为

233625.05 亿 元 。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74573.81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增长 5.4%。加

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51.24 亿元、结

转下年资金 5000 亿元，支出总量为 282425.05 亿

元 。 收 支 总 量 相 抵 ，赤 字 48800 亿 元 ，与 预 算

持平。

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9565.82 亿元，为预

算的 99.4%，增长 4.9%。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调入 1500 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6350 亿元，收入总

量为 107415.82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164.5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增长 6.5%，其

中，本级支出 38219.3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9%，

增长 7.4%；对地方转移支付 102945.19 亿元，完成

预 算 的 97.5% ，增 长 6.2% ，主 要 是 执 行 中 部 分

中 央预算内投资对地方转移支付转列中央本级

支出以及一些据实结算项目支出低于预算。加

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51.24 亿元、结

转下年资金 5000 亿元，支出总量为 149015.82 亿

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41600 亿元，

与预算持平。

从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主要收入项目具体情

况看，2023 年经济回升向好为完成收入预算奠定

了基础，同时受物价水平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低位运行、年中出台实施新的减税政

策、有效需求不足等影响，主要税种收入预算完

成情况存在差异。国内增值税 34587.83 亿元，为

预算的 103.9%，增长 42.6%，主要是 2022 年实施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拉低基数。国内消费税

16117.81 亿元，为预算的 95.5%，下降 3.5%，主要

是卷烟、成品油等行业消费税下降。企业所得税

26409.15 亿元，为预算的 90.9%，下降 5.2%，主要

是企业利润下降。个人所得税 8865.28 亿元，为

预算的 90.4%，下降 1%，主要是提高部分个人所

得 税 专 项 附 加 扣 除 标 准 。 证 券 交 易 印 花 税

1800.6 亿元，为预算的 71.5%，下降 34.7%，主要是

年中出台实施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

关税 2590.87 亿元，为预算的 88.9%，下降 9.4%；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9484.82 亿元，为预算的

94.5%，下降 2.6%，主要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和货

物进口下降。

从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主 要 支 出 项 目

具体情况看，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外

交支出 570.3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4%。国防支

出 15536.78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公共安全

支 出 2245.58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07.5% 。 教 育

支出 1570.81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科学技

术 支 出 3371.18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102.8% 。 粮

油 物 资 储 备 支 出 1300.94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7.9%。债务付息支出 6945.96 亿元，完成预算

的 96.1%。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具体情况是：一般性转

移支付 85145.7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7%；专项转

移支付 8040.67 亿元，完成预算的 94.6%；一次性

安排的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

项转移支付 4758.74 亿元，完成预算的 95.2%，主

要是根据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据实结算的对地

方补助资金低于预算；通过增发国债安排的灾后

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补助资金

5000 亿元，地方正在加快使用。

2023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超出年

初预算 0.82 亿元以及当年支出结余 2850.42 亿元

（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未安排使用，转入当年

支出结余），全部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资金补充 74.34 亿

元 后 ，2023 年 末 中 央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余 额

3981.39 亿元。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163.74 亿元，其

中，本级收入 117218.55 亿元，增长 7.8%；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02945.19 亿元。加上从地方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8990.68 亿

元，收入总量为 229154.42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36354.42 亿元，增长 5.1%。收支总量

相抵，地方财政赤字 7200 亿元，与预算持平。

（二）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704.85 亿元，为

预算的 90.5%，下降 9.2%，主要是地方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 13.2%。加上 2022 年结转

收入 7393.09 亿元、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

收 入 38000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116097.94 亿 元 。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1338.59 亿元，完成

预算的 85.9%，下降 8.4%，主要是地方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相应减少支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417.54 亿元，为

预算的 106.5%，增长 7.1%。加上 2022 年结转收

入，收入总量为 11810.63 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5744.4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7%，其中，

本级支出 4851.23 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 893.19

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5600 亿元。中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大于支 466.21 亿元，其中，结

转下年继续使用 391.87 亿元，按规定补充中央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74.34 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6287.31 亿

元，下降 10.1%，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下降。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移支

付收入 893.19 亿元、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

收入 38000 亿元，收入总量为 105180.5 亿元。地

方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支 出 96487.36 亿 元 ，下 降

8.2%，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相应

减少支出安排。

（三）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规定，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主要根据国有企业上年实现净利

润一定比例收取，同时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安排相

关支出。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743.61 亿元，

为预算的 125.9%，增长 18.4%，主要是地方加大

资产处置力度，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多。全国国有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3345.22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6.4%，下降 1.5%。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63.59 亿元，

为预算的 93.9%，下降 3.4%。加上 2022 年结转收

入 88.92 亿元，收入总量为 2352.51 亿元。中央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495.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85.5%，下降 12.6%，其中，本级支出 1450.61 亿元，

对地方转移支付 44.55 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 750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107.35 亿元。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4480.02 亿

元，增长 33.6%。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44.55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4524.57 亿 元 。 地 方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1894.61 亿元，增长 9.2%。调入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 2629.96 亿元。

（四）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1499.69 亿

元，为预算的 102%，增长 8.8%。其中，保险费收

入 81784.66 亿 元 ，增 长 9.1% ；财 政 补 贴 收 入

24899.26 亿元，增长 8.5%。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99281.2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3%，增长

9.6%。当年收支结余 12218.4 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 128782.72 亿元。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75.38 亿元，为

预 算 的 73.9% ；支 出 388.91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76.1%，主 要 是 部 分 符 合 条 件 的 单 位 转 入 在 京

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范围进度

慢于预期。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制度，地方上缴 2715.8 亿元，中央拨付 2716.32

亿元（缴拨差额 0.52 亿元，主要是上年度全国

统筹调剂资金产生的利息）。考虑上述因素后，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支

大于收 14.05 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 78.13 亿元。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

入 111124.31 亿 元 ，支 出

98892.38 亿元。考虑上述缴拨

差额0.52亿元后，当年收支结余

12232.45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28704.59 亿元。通过实施调

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

基地省份受益2716.32亿元。

2023 年 末 ，国 债 余 额

300325.5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

大批准的债务限额 308608.35

亿元以内；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07372.93 亿元，包

括一般债务余额 158687.4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48685.45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

额 421674.3 亿元以内。

以上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及相关说明详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2023 年 全 国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2024 年全国预算（草案）》。

（五）2023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
工作情况。

2023 年，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关于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指导意见》，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及审查意见

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管理监督，

把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内需、培育发展新动

能、防范化解风险等结合起来，推动我国经济总

体回升向好。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

回升向好。完善税费支持政策。在全面评估减

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

性税费优惠政策，着力支持经营主体纾困发展，

包括延续实施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扩大

享受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的个体工商户范围、

对小微企业统一减半征收“六税两费”、减半征

收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及时研究出台新的减税政策，包括提高“一

老一小”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减半征

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加强政策宣传，发布政

策指引，增强政策实施效果。全年新增税费优

惠超过 2.2 万亿元。积极扩投资促消费。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3.8 万亿元，将城中村改

造、5G 融合设施等纳入投向领域，将供热、供气

等纳入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鼓励和吸引社会

资本参与，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利当前惠长

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新增支持 15 个城市开展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实施对生产、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政策，进一步促进

服务业发展。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

政策，支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全年新能

源汽车销量增长 37.9%。新增支持 10 个城市实

施 国 家 综 合 货 运 枢 纽 补 链 强 链 ，畅 通 物 流 网

络。多措并举稳定就业。 （下转第七版）


